附件2 

祁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权力运行流程图（2022年版）权力运行流程图

行政许可类（1-1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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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办机构：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审批股   
服务电话：4505021（政务窗口）

监督电话：4510135

二、行政处罚类（20-21）



承办机构：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人防股   
服务电话：4510387（人防办）

监督电话：4510135

三、行政确认类（22－2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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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办机构：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建股、建管股  
服务电话：4505663（城建股）4512070（建管股）
监督电话：4510135

行政奖励类（25）




       







承办机构：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审批股   
服务电话：0559- 4505021（政务窗口）

监督电话：0559- 4510135

五、行政征收类（26-2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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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办机构：行政审批股、计财股

服务电话：4505021、4510927

监督电话： 450135
六、行政规划类（2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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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办机构： 祁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建股、人防办　　

服务电话： 4512069、4510387　　

监督电话： 4510135
其他权利类（30-5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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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办机构：祁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关股室　　　

服务电话：4512045 　　　

监督电话：4510135
依据检查职权，或通过投诉、申诉、举报、其他机关移送、上级机关交办等途径发现违法行为。








处罚





制作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。（应自立案之日起90日内作出处罚决定，情况特殊的经委领导批准可以延长30日，情况特别复杂的，经会议集体讨论决定可以继续延期）。








办案机构提出处理意见报委领导审批，重大疑难案件提交会议集体讨论决定。








制作听证报告





当事人要求举行听证的法制机构组织听证会。








当事人不要求听证








送达听证告知书








符合听证条件的








办案机构以县住建局名义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及处罚内容。








核审机构核审后及时退卷，办案机构将处罚意见及核审意见报委领导审批。








认为违法事实成立的，执法人员撰写调查终结报告，草拟行政处罚建议书，连同案卷送法制机构核审。








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。








不属于本机关管辖的，移交其他行政机关。








违法行为轻微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








认为违法事实不成立的，予以销案。











执法人员调查取证





决定不予立案的，经委领导批准，办案机构将结果告知具名的投诉人、申诉人、举报人。








经局领导批准予以立案，办案机构负责人指定2名以上办案人员。








办案机构在7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，决定是否立案，特殊情况下可延长至15个工作日。








到住建局相关股室提出申请





受   理


在规定时间内受理





不属于审批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不予受理，出具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并告知原因



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依法受理并当场审查



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





当场决定





作出不予确认决定，制作文书，说明理由，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





作出准予确认的决定，制作相关文书





申请人





送  达


通知申请人





依法公开





开始





不属于职权范围内，或是法定时限内未补齐材料








申请


即办





结束








说明理由并退回材料








受理


即办





告知申请人需补正全部内容，重新申报








审查





表彰





结束








提交有关材料








开具征收票据














确认行政征收标准








告知征收额度并签字确认








将征收经费缴至指定财政账户





到住建局提出申请





受   理


当场在规定时间内受理





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不予受理，出具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并告知原因



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依法受理



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





审  查


承办股室依法对规划材料进行审查，组织专家评审





依法应当听证的，组织听证





决定


依法作出决定并公示





不予批准，制作文书，说明理由





批准规划，制作文书





申请人





送  达


通知申请人





依法公开





申请人根据审查意见进行修改





到住建局相关科室提出申请





受   理


在规定时间内受理





不属于批准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不予受理，出具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并说明理由



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予以受理



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





审  查


承办科室依法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，根据需要征求相关部门意见，组织相关评审





依法需要听证的，组织听证





决定


依法作出决定并公示





审查不通过的，制作文书，说明理由，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





审查通过的，制作书面决定





申请人





送  达


通知申请人





依法公开





依法公开








